
自从将中国列为首要战略威胁以来，
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陷入短视。前总统特朗
普通过加征巨额关税发起贸易战，导致两
国关系紧张加剧。随后美国又接连限制中
国获得美国高科技，对中国官员施加制
裁，削减赴美留学签证数量，并且延续贸易
战的做法，维持把中国称作“对手”的调门。

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基于四个错误假
设。首先，中国经济已达到所谓临界点，高
负债、高房价、老龄化以及创新不足等因素
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瓶颈。其次，中国
的治理模式面临一些掣肘因素。第三，新冠
疫情防控期间的社区封禁等引发社会不
满。第四，中国正利用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或地区。

我们应该极为仔细地审视上述这些假
设，因为误判中国带来的经济和人员后果
将是巨大的：毫无必要的高额军费开支、
自由贸易进一步受损以及可能错失中国这
一全球最大、增速最快的消费市场。美国
过去已经犯过严重误判错误，比如越南战
争带来数千亿美元损失和巨大人员伤亡，
在“反恐战争”名义下的各种入侵
和占领导致美国损失 10 万亿美元，
并伴随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而鉴
于中国的体量和影响，误判中国的
代价尤其巨大。

让我们仔细审视以上四个有关中国的
假设，思考它们的纰漏错误之处。首先，
中国经济处于所谓临界点，可能因为高负
债、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估值过高的房
地产市场等面临瓶颈。在债务方面，中国
绝大多数债务都是国内债务，不会受到外
部市场力量的实质影响。其中不少债务又
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相对容易管
控，也不易受外部影响。在人口方面，中
国人民本就拥有强大的韧性、毅力和自我
奉献精神，加上延迟退休安排以及人工智
能和科技等都可缓解这方面的压力。至于
房地产价格，即便存在泡沫，潜在损失也
能被投资者、债权人、开发商消化吸收，
政府则会控制更大规模上的经济后果，将
可能带来的破坏和震荡降至最低，就像中
国过去在宏观经济中所做的那样。应对这
些经济挑战的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中央政
府，后者一直把经济繁荣作为第一优先要
务。

第二和第三个假设相互关联。这两个
假设都已经被皮尤研究中心和爱德曼公司
的民调结果证伪。调查显示，在社会对政
府的信任度以及对未来更高生活水平的期
望值方面，中国表现都远远好于美国。鉴
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打击腐败取得的真实成果以及中国聚焦共
同福祉而美国过于注重个人自由，这些民
调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另外，中国迅速控
制住了新冠疫情，使其对中国人民健康和
中国经济的损害远远小于西方。中国政府
从一开始就极其认真地应对疫情，带领人
民采取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扎
堆以及接种疫苗等防控措施。

影响美国对华看法的第四个假设，是
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别国或地区。以此为由，美国自
身走上了一条进一步军事化和对华遏制的
道路，以此来应对它所谓的“中国威胁”，
包括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这是一个很有问
题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
根本不可能压倒中国。另外，美国对一个
中国政策的承诺也使其庇护台湾的合法性
存疑。尽管如此，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
样，美国仍将继续维持巨大防务支出，为
一场它根本不可能打赢的高成本对华冲突
进行准备。而中国呢？将会继续在强化经
济引擎方面加大投入，相关资金则是从务

实的国防支出中省下来的。
美中关系未来并非没有转机，

而且要想缓解这种紧张可以很快。
首先，美国可以着手把财政投入的
重头从军事领域转向美国竞争力的

关键驱动领域。美国将GDP的3.7%用于国
防开支，而中国这方面的比例不足美国一
半——1.7%。美国可以改变数千亿美元的
流向，通过大力投资科技、教育和基础设
施领域来提升自身竞争力。

恢复自由贸易是另一个快速而又相对
容易的方法，可以让美国回到与中国良好
相处并实现共赢的道路上来，可为双方围
绕全球问题进行建设性接触创造环境。美
国应该至少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即我们的
假设是错误的，并且清楚可能带来的后
果。如果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中国在获得
美国高科技和进入美国庞大市场方面将会
受阻，但美国公司也会丢掉进入中国庞
大、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的机会。

或者考虑一下大规模科技脱钩的可能
性。从历史上看，全球科学家群体是在开放
信息共享模式下发挥作用的，这有利于全人
类福祉。相反，如果科技突破无法共享，科
学进步便会放缓，多种标准和互不兼容可
能成为常态。当今世界正面临包括气候变
化、核扩散、病毒变异层出不穷以及难民
危机等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什么在最需要
合作的时候，却要关闭合作的大门呢？▲
（作者是美国知名中国事务观察家，新著
《大国竞合》，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目前，四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外
长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正在中国
访问。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首
次接待多国组成的高级外交代表团，
也是海合会首次组织成员国外长集体
出访，彰显它们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高
度重视，说明海湾国家做出战略抉
择，迈出东向外交的关键一步。促成
这次特殊时期访问的动因以及此访对
中海关系的推动作用，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发展战略对接为双方关系
发展创造广阔前景。中国与海湾国家
之间存在巨大经济互补性。海湾国家
是中国最大的进口石油来源地，中国
工业制成品和适用技术有效满足了海
湾国家的需求。2021 年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的贸易额突破 3000 亿美元大
关，中海贸易额也首次逾越 2000 亿
美元关口，中国成为海湾国家最大贸
易伙伴。

将经贸合作提升至发展战略对接
的高度，已成中海双方共识，海湾国
家甚至将对华合作视为未来百年国运
所系。在海湾国家看来，中国是唯一
有能力和意愿帮助它们完善基础设
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转型的大国。
因此，它们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
投行等新融资平台展现出浓厚兴趣，
积极寻求各自发展规划与“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吸引中国投资，助力
经济转型。中海在能源上下游产业、
制造业、高科技、新能源等新兴领域
开展深入合作，并开始探讨第三方市
场合作。

其次，海湾国家实施盟友多元化
战略。“9· 11”事件以来，海湾国家
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断遭受冲击，海
湾国家开始用多面下注的方式规避单
一依靠美国的风险。

一是“石油换安全”这一盟友关
系的底层逻辑不复存在。美国已实现
能源独立，2020 年美国从海湾进口
的石油仅为每天7万桶，只占其石油
进口量的12%。

二是美国的安全保护被证明并不
可靠。“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在
中东抛弃盟友的行为屡次发生，美国
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护的承诺多次
落空，这让海湾国家认识到与美国的
盟友关系正在空心化。

三是海湾国家是美国“价值观外
交”的主要受害者。美国借也门战

争、人权问题打压海湾国家，放大双
方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触
动了海湾国家最敏感的神经，动摇了
双方盟友关系的基础。

再者，中海关系克服了地缘政治
敏感因素。近几年，中海战略合作一
度遭遇挑战，美国作为中海关系的外
部变量为双方战略合作带来严重干
扰。美国正从中东战略收缩，但惧怕
留下的战略空白被中国填补。因此，
美国将中东作为中美博弈的新场域，
持续向中东盟友施加压力，逼迫它们
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企图在中东拼凑
反华联盟。

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作为美
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被美国视为在
中东排挤中国的前线和突破口。一方
面，美国要求海湾国家在涉台、涉
疆、涉港等问题上加入反华阵营；另
一方面，美国企图阻止中国与海湾国
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公开干

涉双方在 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
关键领域合作。然而，海湾国家并未
屈服于美国压力，在有关问题上坚定
支持中方立场。此次访问可解读为海
湾国家再次亮明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的
立场，不愿使自身沦为中美博弈的筹
码。

海湾国家与伊朗关系一向紧张，
中国如何平衡与阿拉伯国家及伊朗的
关系一直是中海关系难以回避的挑
战。2021 年，中国与伊朗达成 25 年
长期合作协议，曾被认为打破了中国
与二者关系的平衡。但海湾国家接受
了中国与伊朗发展正常合作的现实，
转而寻求提升中海合作的机制化水
平，致力于重启自贸区谈判，与中方
达成类似的长期合作协议。这说明整
个中东地区“向东看”已经是大势所
趋。

疫情形势下海湾国家外长组团访
华，生动诠释了中海关系务实合作如
火如荼，战略合作方兴未艾。当然，
中海关系也面临机制化水平不够高的
问题。因此此访期间双方将恢复战略
对话机制，重启自贸区谈判，并为今
年拟在沙特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做准
备。更为重要的是，此访也向那些试
图将海湾地区冷战化的人和力量发出
明确声音，即用争夺势力范围的老套
路破坏中海合作已不合时宜。▲（作
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
授）

海湾国家组团访华意味着什么
丁 隆

本周，美
国及北约等组
织将与俄罗斯
举行一系列紧
急 会 议 。 10
日，美俄代表在日内瓦会谈；12日，俄
罗斯与北约在布鲁塞尔谈；13日，俄罗
斯与欧安组织在维也纳谈。美欧与俄罗
斯的关系因乌克兰问题持续紧张，甚至
被喻为“后冷战时期的古巴导弹危机”。
在此背景下的三轮会谈，犹如在地缘政
治大棋局上的高手对决，将对接下来的
地区局势产生直接影响。

会谈启动之前，美欧与俄罗斯已经
有很长时间的相互指责，美方不断渲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俄方
则强调北约东扩给俄罗斯造成的现实安
全威胁。我们只有把视距拉得更长，才
能将当前乌克兰危机来龙去脉以及内在
逻辑看得更清楚。

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不顾俄罗斯
的强烈反对，推动着北约一轮又一轮的

“东扩”，最终将俄罗斯逼到了墙角。如
果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在基辅部署的

导弹 5分钟就能到达莫斯科。美国指责
俄罗斯“拿枪指着乌克兰的脑袋”，它自
己却用导弹对准了俄罗斯的心脏。过去
的30年中，美国精英看待俄罗斯始终带
着“胜利者”的傲慢，他们认为俄罗斯
是冷战“输家”，理应接受“惩罚”，服
服帖帖地趴在欧洲边缘，任凭美
国和盟友推来搡去。

迄今为止，美西方已经对俄
罗斯发起了 100 多次制裁，极力

“从实力地位出发”对一个大国进
行打压。就在这次对话之前，美
国和北约方面都对俄罗斯相继发出带有
恐吓意味的警告。在华盛顿的处世之道
里，似乎很少有“尊重”二字。它真正
的目的是压服俄罗斯，永久消除俄罗斯
的抗争对美国霸权的折损。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这个“敌
人”是美国残酷无情地逼出来的。有了

这个“敌人”，欧洲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华盛顿周围。在推动北约“东扩”的
同时，美国不断在欧洲煽动“恐俄”“反
俄”情绪，新加入的北约成员大多对俄
罗斯怀有敌意。乌克兰现在的反俄情绪
更是达到一个高峰，这对乌克兰来说并

非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使它
处在被两大力量撕扯的高危境
地，但这种状况却符合华盛顿的
战略需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谈到这
次美俄对话时说，世界不能回到

冷战那样的“有势力范围的世界”。但放
眼世界，从南美洲到中美洲，从东南亚
到东北亚，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究竟
是谁呢？在华约早已解散，数个原苏联
加盟共和国早已倒向西方、加入北约的
当下，真正在经营“势力范围”的又是
谁呢？

一定程
度上，中国
对俄罗斯如
今的遭遇能
够 感 同 身

受。在欧洲，华盛顿通过北约等机制极
力对俄罗斯遏制、压迫和排挤；在亚
太，它试图通过类似的手法对中国施加
压力。也许是冷战压垮苏联的“经验”
给了华盛顿太多信心，那些政治精英们
拿出早已生锈的冷战武器对新的世界大
呼小叫。然而世界运行的方式早就变
了，事实终将证明，染指他国核心利
益、违背国际公平正义，华盛顿不会从
中得到它想要的再一次“胜利”。

华盛顿依然有根深蒂固的霸权思
维，但它的霸道里又有色厉内荏的因
子。所以世界看到了一个纠结的美国，
它一方面肆意释放对其他大国的恶意，
但在实际操作中又离不开谈判桌。它在
大国关系上没有太多资本可以挥霍，它
的“实力地位”支撑不起它的霸权野
心，时代发展的潮流更不会给它这样的
机会。▲

美欲用蛮力压倒中俄，这是妄想

美国不该继续误判中国
【美】彼得·沃克（Peter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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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凤 林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6 7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8 时 3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王 庆 祥 、 赵 树 全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6 8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8 时 4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彭 万 玲 、 任 秀 国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6 9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8 时 5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韩 友 峰 、 杨 鹏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0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9 时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郭 佳 柱 、 肖 月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1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9 时 1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吴 志 刚 、 陈 丽 丽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2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9 时 2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段 小 飞 、 李 凤 芝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3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9 时 3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马 连 瑞 、 杨 芝 林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4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9 时 4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徐 晓 明 、 冯 德 彬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5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9 时 5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刘 名 举 、 胡 艳 波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6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0 时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隋 宝 贵 、 刘 宇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7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0 时 1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赵 晓 、 杨 娜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8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0 时 2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李 尚 奎 、 王 瑞 华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7 9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0 时 3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王 凯 、 王 泽 林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8 2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0 时 4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陈 闯 、 程 志 春 、 董 倩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8 3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0 时 5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唐 玉 喜 、 冯 爱 霞 ： 申 请 人 大 庆 市 日 昇 昌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 立 案 号 2 0 2 1 - 3 8 5 号 ） ， 仲 裁 通 知 书 等
相 关 法 律 文 书 通 过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向 你 方
送 达 ， 现 依 法 公 告 。 公 告 经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 递 交 答 辩 状 和 选 择 仲 裁 员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内 。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第 3 3
日 1 3 时 3 0 分 （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 在 本 会 仲 裁
庭 （ 大 庆 市 政 东 街 1 4 号 一 层 ） 开 庭 ， 逾 期
不 到 将 依 法 缺 席 审 理 。

大 庆 仲 裁 委 员 会

公告、声明类中缝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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